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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法文化产生的源流考察，中西法律文化之所以显现不同的特征，自然环境的差异起

着重要的作用。自然环境对中西方法的起源、对中国特有的农耕型法文化的形成有着深远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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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法国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

神》一书中就详细地分析了法律和地理环境的关

系。并认为，“一般的法律是人类的理性，各国的

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适用；因此，法律和

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

口、商业等等都有关系，而这些关系就是法的精

神”［!］（.#"%）虽然，孟德斯鸠的有些分析过于绝对

化，但法的产生、法文化的形成和一国、一民族的

自然环境无容置疑有着必然的联系。张中秋先生

在其《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一书的开篇就指

出：“从法的一般原理来说，法律产生的终极原因，

固然都是经济运行和社会变迁的结果，但历史的

发展形式并不是单一的，终极原因不能替代事物

形成的直接途径和具体方法。应该承认，不同的

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同理，中西

法律在它们的早期起源史上，各自形成的直接途

径和具体方式也是互不相同的。”［"］（.#!）如果从法

文化产生的源流上考察，中西法律文化之所以显

现不同的特征，自然环境的不同在其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

一、地理环境对法的起源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自然环境，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

心的地带，土地资源丰富，气候相对温和，适合农

业的发展。早期农业的发展对人口的繁衍和氏族

部落的生成、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地域辽

阔，适合农耕的地区生活着不同的以血缘关系为

纽带的部落联盟。血缘为纽带的多部落的存在，

对中国法的起源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外，为了部

落的生存、发展和壮大，部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劳

动力等资源的战争频发，使中国古代法的产生，具

有“刑起于兵”的特点。历史上记载的共工蚩尤之

战、黄帝蚩尤之战，皆是如此。“黄帝以兵定天下，

此刑之大者”（《汉书·刑法志》）“大刑用甲兵，其次

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

（《汉书·刑法志》）兵就是战争，就是大刑，并且主

要针对本族以外的异族部落。频繁的战争大大加

强了身兼军事首长的氏族首领的权威，血缘纽带

也日夜加固，同时，刑也在战争中不断完善。对

内，为了维护氏族部落内部的秩序，以血缘关系为

纽带的部落，最自然的方式就是要以血缘关系的

亲疏尊卑作为内部管理的基础，但以什么来作为

指导先民们遵守亲疏尊卑的行为规范呢？作为祭

祀祖先神灵的礼就逐渐演变成为确定人们血缘关

系亲疏尊卑和社会等级的行为规范。至西周，确

立了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男权为中心的宗

法制，以解决家族中的继承问题和同辈亲族之间

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以嫡长子继承为基础、大宗率

小宗等共生共荣的庞大家族网络。这一网络的形

成，使中国古代在国家的形成中，氏族血缘关系不

但没有解体，反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巩固，形成了

族权和政权统一、宗权和君权不分的家国不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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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合一、亲贵合体的宗法政治形态。宗法制的政

治形态的核心要求就是严格按照血缘关系来确立

宗族成员的地位和身份，这正与礼的本质契合，因

此，礼就成为宗法制社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

为规范。宗法制度和礼的结合，也就成为统治者

的必然选择。

刑起于兵、宗法制度和礼的结合，对后世法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传统中国的法“刑

起于兵”，法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古代

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

法，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因此中国古代的

法，以刑法为主，刑又与暴力相联系，使中国古代

刑法苛严，有诸多酷刑。宗法制度和礼的结合，强

调维护宗法伦常，君主作为家国的最高统治者，无

疑具有最高的权利，“君权至上、法自君出”成为必

然；在“亲亲、尊尊”的伦理原则要求下，为了使“亲

亲、尊尊”得以实现，必以行为人的等级身份和血

缘关系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因此，从两汉时期的

“上请”、“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确立，经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八议”、“官当”入律、“准五服以治罪”，

至唐代“一准乎礼”，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过程，

使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成为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伦

理法。与中国不同，古代希腊和罗马都处于半岛，

有天然的良港，造船业和航海业发达，具有发展工

商贸易的良好条件。由于工商业的发达，人口流

动频繁，使得不同血缘关系的人杂居在一起，血缘

关系逐渐松弛，古代雅典法的形成正是由于不同

氏族和部落的杂居，使得氏族管理上出现了危机，

氏族内部矛盾的冲突导致了提修斯改革，迈出了

打破血缘氏族关系的第一步，又通过梭伦和克里

斯提尼的改革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古代罗马

法的形成也是平民和贵族斗争的结果，《十二铜表

法》是在平民与贵族进行不懈的斗争后迫使贵族

让步而制定的，平民在私法上，争得了和贵族平等

的地位。古希腊、古罗马国家与法肇始于平民与

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培养了平民的民主

和权利意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前提，西方

法才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和平等性，成为一种权

利法。

二、中国古代宜农的地理环境形成了

中国特有的农业型的法律传统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阐述道：“一个国

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乡村的人是人民

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

忙，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私事。一个财富充实的

农村所怕的是抢劫，是军队。西塞罗曾对阿提库

斯说：‘这伙善良的人都是些什么人？是商人和农

民么？我们不要想象，以为这些人反对君主政体；

因为只要给他们太平的话，一切政体对他们都是

一样的，’”［!］（"#$%& ’ $()）“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

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

是‘数人统治的政体’”［!］（"#$%& ’ $()）。孟德斯鸠的分

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居民，由于衣食等生活物资相对于游牧民族和贸

易为生的民族来说较为稳定，所以农民对由谁来

统治政权、是以民主还是专制来治理国家是不太

关心的，只要能保证他们的衣食，不剥夺他的土

地。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在于稳定，在中国古代，尤

其表现出安土重迁。过分依赖于土地，又使得社

会交往贫乏，社会关系简单，大大限制了法律调整

的范围，使法律所起的作用及社会对法律的需求

大大降低，这些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都有

明显的作用。

!、农耕生活方式限制了法律的调整范围，形

成了我国传统的以刑法为主的法律体系。

我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民过分依

赖于土地，安土重迁，社会流动性小，和以工商航

海立国的民族相比较而言，法律调整的空间大大

缩小。这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法律和各民族的谋

生方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从事商业与航

海的民族比一个只满足于耕种土地的民族所需要

的法典，范围要广的多。”［!］（"#$(*）首先，由于工商业

不发达，导致民商事法律缺乏。在中国五千年的

法律文明史上，从《法经》到《大清律》都是以刑为

主的法典，律典中虽然有关于买卖、债务、婚姻、侵

权等方面的规定，但其立法的宗旨是强调以刑事

处罚的方法来规范这些社会关系，而非从平等、自

由、公平等角度规范人们如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

务。中国古代基于农耕社会而导致的权利观念的

“先天缺乏症”，对近代法文化的发展也有很大的

影响。即使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国也是

重视刑法的建设，民商法的发展相对落后，!&&%
年后制定了刑法典，但我国至今也没有颁布统一

的民法典。其次，由于社会关系简单，导致法律体

系单调，许多部门法缺乏。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

主要以刑法为主，其次是以规范官制为主要内容

的行政法，单独的民法、商法、行政法和诉讼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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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而公元六世纪古罗马的《查士丁尼法典》就

有专门的卷章规定私法、刑法和行政法。《法学阶

梯》专卷对人法、物法、诉讼法的规定，在我国直到

《大清律》都没有，自清末修律后，人们才逐渐有了

部门法的概念，至民国时期，始建立宪法、民法、刑

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商法的六法体系。

正是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同时导致了法律调

整方式的简单化。告到官府的债务、婚姻、继承、

侵权等民事纠纷多以刑事手段处理，乡里民间纠

纷一般在族长的主持下 !，以调解方式解决，习惯

法在乡土社会大有用武之地。

"、农耕文化形成的保守性和安土重迁的性格

对中华法律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前文已经提及，以农为生的民族，和游牧、狩

猎、渔业、工商航海的民族相比而言，生活相对稳

定，这种稳定滋长求稳不求变的社会心理，缺乏冒

险、探索的精神，人们比较安于现状，对政治缺乏

热情，对自由缺乏追求。这种农耕社会形成的心

理状态对法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一方面

中国古代以“迁”“流”刑作为对犯罪者的惩罚，另

一方面以律限制人们的自由迁徙。“中国古代流

刑是将受刑者强制遣送指定地区服役落户，不准

擅自迁回原处的处罚。这种刑法由来已久。《尚

书#尧典》：‘流宥五刑’。孔安国注：‘宥，宽也，以

流放之法宽五刑。’即是对死刑或肉刑从宽处理的

一种刑法。从史籍上看，自原始社会后期以来，统

治者就常常用流刑作为处理的手段。⋯⋯秦承袭

了前代的流刑，计有迁、谪等形式。”［$］（%&’($）流刑发

展到隋唐以后，成为封建五刑的重要刑种，并依罪

的轻重决定发谴的距离。中国传统法文化中迁、

流刑作为重要的刑事处罚刑种，我想和中国传统

社会依赖于土地，安土重迁有很大的关系，以法律

手段强制犯罪人背景离乡、永离故土是对‘恋土情

结’很重的人最大的心理处罚。从限制迁徙的角

度来分析，商鞅变法，奖励耕织，特别打击“游食之

民”，制法“使民无得擅徙”（《商君书·垦令》），以此

“令民归心于农”（《商君书·农战》），《唐律》规定，

“浮浪他所”者要徒笞杖之刑。这些规定都是农耕

社会的产物。第二，中国法律变革史上的历次变

法都困难重重，很难彻底，这和整个社会基于农耕

文明而形成的求稳不求变的心态有关。商鞅变法

时，有人以“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非难，商鞅要“立木为信”树

立人们对变法的信心；王安石变法时，反对者强调

“祖宗之法不可变”；近代戊戌变法，还使七君子付

出血的代价；清末修律，由于礼教派的极力反对，

不得不保留一些封建伦理的内容。

$、“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使“天”在中国法律

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中华民族的法观念自一开始就带有浓

厚的“敬天”、“畏天”、“法天”的特征。大自然的不

可捉摸的力量，在人们的观念中化为“天”、“地”、

“神”、“鬼”等等，它助成丰收或造成灾害，都被视

为对人类表达某种命令。“天命”因而成为中国法

观念中最初的最重要的概念。这种观念被统治者

利用，对整个中国传统法文化的走向有深刻的影

响。夏人尊天命、敬鬼神，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

要，将王权和神权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王权神授、

代天行罚的“尊命”法观念，王（君）权神授为后世

实行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殷人祭祀祖宗

神，把高高在上的天神通过血缘关系和人间联系

起来，打破了神权的绝对统治，这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中国没有形成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应归

功于此。但中国的神权也至此开始为王权服务，

在中国的神权、王权和族权三者中，王权始终处于

第一位，神权和族权只能为王权服务，所以中国的

专制统治才能够延续几千年。至周公提出“以德

配天”、“敬天保民”，开启了中国古代相传几千年

的德治和民本思想的先河，德治思想被后世加以

运用和改造，使中国法治具有明显的道德化倾向，

民本思想的提出，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有其历史

意义。但是在中国专制的土壤上的民本始终是君

主民本，不可能开出民主之花。

其次，为了顺应天时，中国古代还形成了“秋

冬行刑”的特征。“秋冬行刑的思想早在国家产生

之前就有了。夏商时统治者宣扬的‘受命于天’

‘躬行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后来在司法上表现为

‘秋冬行刑’。春秋时就有‘赏以春夏，刑以秋冬’

之说，因为春夏万物滋育生长，秋冬肃杀蛰藏，是

天体永恒的自然法则。董中舒从天人感应出发，

进一步论证了秋冬行刑的合理性：‘王者配天，谓

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

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

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之不可不备

也’”［)］（%&’*"）到了唐朝，把德刑和天相结合，所谓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

相须而成者也”。至宋朝以后，理学家由“天”而

“理”，加上浓厚的思辩色彩，以秋冬行刑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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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德礼刑和天巧妙的联系起来，论证刑罚的合理

性，中国古代应天顺时的特征由来已久，根深蒂

固。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分析了

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偶然的或天赐的

原因，“联邦没有强邻———没有巨大的首都———美

国人生而有幸和生得其所———美国地广人稀———

这种地理环境是怎样大力地帮助了美国维护民主

共和制度的⋯⋯”［!］（"#$%&）自然环境对法文化的影

响具有先天性。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所酿就的以

上这些法文化特征，代代相袭，传承数前年，使得

中西法文化显现众多不同的特征。因此，中西法

文化显现的不同特征，从源头上考察，应当重视自

然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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